附件1：

“阳光药店”承诺书
为切实履行药械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，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和健康权益，本药店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《药品管理法》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及有关法律规定，亮证经营，保持许可条件不降低，不超范围经营，不从非法渠道购进，不经营假药、劣药及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医疗器械。

二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，购进药械认真查验，做到证票帐货款相符一致，保管药械养护到位，确保按照法定标准及标签说明书规定的条件储存药品医疗器械，销售药械准确无误，处方药严格凭处方销售。

三、不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，营业时间保证药师在岗履职，杜绝执业药师“挂靠”行为，主动提供药学知识咨询和用药指导服务，正确说明药械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，保证药学服务的科学性、专业性、合理性。

四、坚持诚信经营原则，不发布药械虚假广告，不为虚假广告提供便利条件，不将非药品以药品名义向消费者介绍和推荐，实行明码标价，不以任何形式误导和欺骗消费者。

五、主动配合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，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，维护良好的药械流通市场秩序，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
承诺药店（盖章）：
主要负责人（法定代表人）（签名）：

